
新竹市東區竹蓮國小 112 年度「友善校園」- 

「校園正向管教研習」實施計畫(場次二) 

一、依據： 

（一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 

（二）新竹市 112年度「友善校園」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。 

二、目的： 

 (一) 培訓本校推動校園正向管教工作種子教師，厚植學生事務各項工作教育

資源，藉以提昇小學學生管教工作效能。 

 (二) 加強推動學生事務工作教育，以奠定教師正向管教良好根基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 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新竹市政府。 

（三）承辦單位：新竹市東區竹蓮國民小學。 

四、辦理日期： 場次(二)112年 8月 23日(三)9：2O-12：2O。 

             

五、課程主題：主題一：學校訂定教師輔導管教學生注意事項內涵 

              主題二：管教失當案例說明。(每場次皆含兩個主題) 

六、講師介紹： 場次(二)-吉靜如主任 

              士林地方法院擔任少年調查保護官 

             『只是開玩笑，竟然變被告?』作者 

七、辦理地點：本校三樓會議室。 

八、參加人員與研習方式：本校所有編制內教師及代理代課、教支人員等，務必 

    選擇一場以上報名，並全程參加。 

九、課程規劃： 

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主持人/講師 

場次Ⅱ 

112/08/23 

星期三 

08:40-09:10 報  到 竹蓮國小學務處 

09:10-09:20 開  幕 竹蓮國小校長 



09:20-12:10 

學校訂定教師輔導管教學生

注意事項內涵與管教失當案

例說明 

吉靜如主任 

12:10~12:20 綜合座談 竹蓮國小學務處 

 

十、預期效益：參與人員能充份了解正向管教之意涵、輔導管教政策以及解決學

生衝突的作法，並能在校園落實執行。 

十一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。 

 

 


